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高新管综执罚字〔2024〕第0001号
淄博圣博置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5766173610）：
经查，你（单位）未按照审批的规划条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淄博高新区活力城地下车库且未安装机械停车设施少提供停车位，并且有《关于淄博圣博置业有限公司违法建设的函》（2019.9.2）、《关于对高新区活力城地下车库未按规划条件建设征求性质认定的复函》（2024.3.8）、《淄博高新区活力城6#住宅楼及地下车库层高示意图》、 《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字第370302-2013-48号）、《淄博高新区活力城修建性详细规划总平面图》、《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认可书》（核字第370302-2019-35号）、活力城地下车库工程造价的《审核报告》（启新基审字（2018）202号）、《调查（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笔录》、《房地产估价报告》等证据佐证。
本机关认为，你（单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于2024年6月11日依法向你（单位）进行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与行政处罚听证权利告知，你（单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六十四条、《关于规范城乡规划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建法[2012]99号）第五条第三项的规定，及淄博市人民政府《部分建设项目停车位配建不足问题处置工作协调会议纪要》（[2021]39号）文件精神，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行政处罚：罚款人民币叁佰捌拾贰万陆仟叁佰叁拾肆元整（¥3826334.00）。
[bookmark: _GoBack]履行方式和期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淄博高新区天鸿路36号综合执法局办公楼311室办理缴纳罚款手续并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到期不缴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 加处罚款。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本机关将依法强制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6月19日

第 1 页 共 2 页


法律文书送达回证

	送达文书
名称及编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高新管综执罚字〔2024〕第0001号

	受送达人
	淄博圣博置业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3035766173610）

	送达地址
	

	送达方式
	

	受送达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送达人签字
	年   月   日

	代收人及
代收理由
	年   月   日

	见证人
签名或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